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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整个国家的发展是同步的，并且两者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

我国宗教“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宗教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体现在诸多方面。

首先，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全面落实，各宗教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宗教信徒能够依法正常开展各种宗教活动；各宗教的教

义、神学、教制、教仪等的自主性和中国化水准不断提高；宗教界积极参与公

益慈善、扶贫济困等活动，成为促进社会和谐的积极力量。

其次，宗教法治化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各种关于宗教的法律法规和政

府规章相继出台，2004年国务院颁布《宗教事务条例》，使我国宗教工作走上

依靠政策和依靠法规的“双重轨道”。2017年新修订《宗教事务条例》的颁布

实施，为维护宗教信仰自由实践和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提供了更充分的法治

保障。

再次，宗教学术研究和交流得到长足发展，形成政教学三界互相砥砺与分

工合作的三支研究队伍，对促进我国政教和谐和宗教对话、推动宗教中国化、

开展宗教领域的国际交流以及加强国际话语权，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国的

宗教研究坚持宗教信仰自由不能脱离本国发展实际的历史观、以民生发展促民

权进步的人权观、平衡个人权利与集体权利的整体观，以及把健康和谐作为政

教关系更高追求的政教观，比把宗教自由标榜为“第一自由”，将其与其他人

权和国家主权割裂开来，以及把根植于本国历史的政教关系模式普世化的做法

相比，不仅适合中国国情而且也更符合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和诉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 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到了体现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高度，并

且把宗教学等11个学科称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作为目

前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相对较弱的学科，宗教学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已

成为中国作为学术大国的试金石之一。

第四，我国宗教和宗教团体日益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我国对外民间交

流和公共外交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在国际宗教舞台上，中国宗教从来都是积极

正面的力量，从未对任何国家构成任何形式的威胁，也从未输出本国政教关系

和宗教实践模式。我国各宗教在对外交流中，积极倡导我国谦和宽容的宗教传

统和圆融中道的宗教智慧，推动在扶贫救弱、和平发展、文化传承、环境保护

等领域的国际治理，抵制各种形式的宗教极端主义，促进各国各地区间的民心

相通和互学互鉴，并且日益成为我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

设的重要实践者和推动者。

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
深远意义
文   徐以骅

COMMENTS

2018年4月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以中、英、法、俄、西、阿等

语种发表《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

政策和实践》白皮书。在我国，宗教

信仰自由是由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宗教信仰自由却

成为中国与某些西方国家之间相互认

知水准最低、信任赤字最大、分歧最

为严重的领域之一。从1999年以来，

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以及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连续18年在

其“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将我国

列为“特别关注国”。对此中国政府

除公开反对并提出严正交涉外，也间

隔性地发表了《中国的人权状况》和

《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等白皮

书，以充分的事实予以驳斥。白皮书

充分展现了我国政府在向国际社会阐

述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实践问题

上的自信、正面和主动姿态。

尊重和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国

党和政府对待宗教的基本政策。《中

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

白皮书指出，“宗教是人类文明的有

机组成部分。……中国将一如既往地

尊重和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努

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毋庸讳言，在过

去的60多年中，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

政策在具体实践中经历过曲折，但是

该政策依然保持了相当大的连续性和

稳定性。在不少宗教界人士看来，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宗教迎来了历史上最

好的时期。中国宗教领域的稳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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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宗教信仰自由问题的国际博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人权问题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改革开放40年

来，中国在落实和完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展，这是

包括宗教界和信教群众在内的广大中国人民的真切感受，也是那些从发展、

全面、深入、辩证视角来看待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的海外人士所能形成的

认识。

然而，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关于中国宗教的认知水准普遍不高。就美国而

言，那些关注以及辩论中国宗教问题的个人和团体，大多数对中国宗教的真实

状况所知甚少，美国社会有关中国宗教的“公共话语”也相当粗浅且情绪化，

关于中国宗教状况的真实信息很难穿透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的解读。美国官方

及半官方“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的炮制者们，更是不厌其烦地扮演着某种

“宗教自由裁判官”的角色，年复一年地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对中国

宗教信仰自由状况指手画脚，横加指责。这些将“主权问题人权化、人权问题

宗教化、宗教问题安全化”的做法更是对我国国家主权和安全构成挑战。

正如《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及其他政策文献所一

再表明的那样，讲人权和宗教自由并非西方的专利或特权。在宗教自由原则问

题上中美两国也不是正反方。我们所要反对的是美国将推进国际人权事业“私有

化”，将本国宗教自由标准凌驾于有关国际公约和宣言之上，简单粗暴地把宗教

自由权利与其他人权割裂开来，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进行“道德说教”，以对他国

无端指责和制裁来取代平等的对话，甚至出于国内政治考虑将宗教自由事业作为

政治工具。这样的思维方式和做法对中美关系完全有害无益，只能适得其反。

中美关系是不断发展的动态关

系，两国的合作互动不会停留在现有

领域，即使在一些通常被认为是两国

关系的“问题”或“结构性分歧”领

域，加强交流和互动以及管控冲突和

分歧，对促进中美关系也具有积极作

用。中美两国之间的正常宗教交流和

互动不仅有助于把中国宗教的真实情

况告诉美国人民，而且有助于双方加

强认识了解，拓宽双方民意沟通的渠

道，缩短两国在宗教问题上的认知差

距，减少横亘在两国之间的消极宗教

因素，化解中美宗教方面的分歧从而

使之服务于中美关系的大局，这其实

也是中国政府发表《中国保障宗教信

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等白皮书的重

要原因之一。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主
任，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
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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